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115年度經管國有不動產巡查專業服務案
需求說明書

1、 委託案目標
執行本處經管國有不動產巡查、監視及管理維護等產籍實質管理，落實管理機關維護財產之責。

2、 委託範圍
   機關國有不動產新北市(新莊、五股、蘆洲、三重、泰山、新店、板橋、鶯歌、樹林、中和、土城、永和、三峽區等共13區)、桃園市（八德、大園、大溪、中壢、桃園、新屋、楊梅、龍潭、龜山、蘆竹、觀音區等共11區）、新竹縣（湖口鄉、新豐鄉等共2區）、新竹市(新竹市)及臺南市(新營區)，詳列如下：
	項目
	筆數

	農田水利作業基金土地
	27,062

	管理機關變更土地
	529

	委託巡查土地總計
	27,591

	以上數量，如有增減數由機關以書面通知



3、 委託專案履約期間
廠商應於決標日起240日曆天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4、 委託專案經費
經費概估為新臺幣玖佰捌拾萬元整(含稅)。

5、 委託項目(工作項目簡圖如後附件)
1、 不動產巡護監視
巡查機關所管不動產，依據各筆土地用途別、出租情形、使用現況、都市計畫及農地重劃執行等情形，調查標的物現況使用情形，是否涉有違反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有無違章建築或違反土管要點等法令相關規定；填列不動產概況紀錄表(如後附表1)及提供現況照片電子檔陳報機關。
2、 租約存續間土地巡護監視
租約存續間土地(含地上建物)依所提供出租標的巡查，調查標的物使用情形是否有違反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有無違章建築或違反土管要點等相關規定；填列巡查不動產-土地(含地上建物)有無違反法令紀錄表(如後附表2)及提供電子檔陳報機關。
3、 無權占用列管房屋、土地巡護
依所提供標的巡查，調查標的物使用情形、等事項追蹤巡勘，填列無權占用房地列管紀錄表(如後附表3)及提供電子檔陳報機關。
4、 緊急通報
巡查機關所管不動產(含租約存續間土地)，如有侵占、竊盜或毀損等情事或發生緊急性、必要性之案件，通報機關後，應會同機關至所轄警察司法機關協助辦理辦案手續，事件後填列緊急事件紀錄報告表(如後附表4)及提供電子檔陳報
5、 巡查資料建檔作業
得標廠商需將本案委託巡查筆數之巡查資料(含現況照片)全數建檔至「不動產巡查資訊管理系統」中。

6、 成果交付與付款條件：
1、 決標日起30日內，廠商研擬「巡檢計畫」及「工作計畫書」一式8份(含電子檔案1份）提送機關審查核定，經機關驗收合格撥付契約價金10%。
2、 [bookmark: _Hlk182918914]自決標日起60個日曆天內完成巡查土地總筆數10%及填報「不動產巡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後，廠商提送巡查各類紀錄表彙整造冊一式2份(含電子檔案1份），經機關驗收合格撥付契約價金20%。
3、 自決標日起120個日曆天內完成巡查土地總筆數30%及填報「不動產巡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後，廠商提送巡查各類紀錄表彙整造冊一式2份(含電子檔案1份），經機關驗收合格撥付契約價金20%。
4、 自決標日起180個日曆天內完成巡查土地總筆數30%及填報「不動產巡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後，廠商提送巡查各類紀錄表彙整造冊一式2份(含電子檔案1份），經機關驗收合格撥付契約價金20%。
5、 自決標日起240個日曆天內完成巡查所有土地及填報「不動產巡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後，廠商提送年度巡查、紀錄表彙整造冊一式2份(含電子檔案1份）及總結報告書一式2份，經機關驗收合格撥付契約價金30%。
7、 履約期間其他事項：
1、 本案履約期間，機關如有資料整理、審議案件需要，得視需要請廠商出席或製作資料，廠商應配合辦理。
2、 本案履約期間，廠商如對標的物有現況難以認定情形，可協尋機關工作站協助現況釐清。
3、 本案履約期程，審查期間不納入計算。
4、 機關得視執行狀況，要求廠商定期或不定期繳交成果報告書表及資料。
5、 各項履約期程如因機關審查時間延誤或相關會議建議，得經機關簽准後辦理延長或變更。
6、 廠商執行機關經管國有不動產巡管業務時，視同代表機關執行巡管工作。工作人員應注意本身之言行舉止，保持服裝儀容整潔，與民眾應對應保持良好態度，並聽從機關人員之指示。如有不聽從指揮情事時，經機關通知，廠商應立刻調派他人繼續完成工作，且該不配合人員，廠商應負再行教育之責，若有再犯之情事，不得再派為機關工作。
7、 廠商對於機關之業務機密、電腦資訊等涉及公務之事項，應負保密責任，不得以洩漏、修改或任何方式交與第三人，如機關因此所生之損害，廠商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理；契約終止及解除後，廠商仍應負保密責任。
8、 廠商應自備測量工具、數位相機、交通工具等各項巡查及勘查所需器材，並應保持良好勘用狀態；本委外作業所需之人力（含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等）、場地、事務機具、文具用品、運送費用(含郵資及郵撥匯費等) 、交通費用等，均由廠商自行負責。
9、 廠商所僱用勞工應依規定辦理保險，勞工發生之意外事故責任及因執行帶領查勘作業造成之第三人事故責任或財產損毀，概由廠商負責。
10、 其他未盡事宜依實際需求並經雙方協議辦理。
